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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与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含
辖内各支行）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与原债权人签署的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原债权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对借款人和担
保人所享有的债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承继并享有。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至实际还款之日，我公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前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311-89863297 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 27 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5年 8月 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

昌黎县昊天商贸有限公司

昌黎县神运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昌黎县凤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嘉琛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中拓物资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秦皇岛宏伟光大煤炭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0040400125-2015 年（昌黎）字 00074 号

2013 年（昌黎）字 0007 号、2015（展期）0001 号展期协议

0040400125-2014 年（昌黎）字 0064 号

2014 年（昌黎）字 0015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29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19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18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16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15 号

0040400102-2016 年（滨海）字 00009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字 0002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字 0010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字 0022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41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134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135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60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62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63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0133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字 0103 号

0040400160-2014（EFR）00028 号

0040400160-2014（EFR）00030 号

0040400160-2014（EFR）00032 号

担保人（含保证人及抵、质押人）
才文峰
才文峰、刘桂霞
王继凤
才文峰、刘桂霞
才文峰、刘桂霞
刘丽珍
王永刚、王永红
刘丽珍
秦皇岛市田氏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庆君、肖艳香
齐建军、孙凤艳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刘元强、曹信元
陶仁波
王昌忠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刘元强、曹信元
陶仁波
王昌忠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刘元强、曹信元
陶仁波
王昌忠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刘元强、曹信元
陶仁波
王昌忠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刘元强、曹信元
陶仁波
王昌忠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德能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林福松
林福强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林福松
林福强
福州朗明斯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争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郭华
陈光华
福州朗明斯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争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郭华
郭华
福州朗明斯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争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郭华
陈光华
福州朗明斯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争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陈光华
郭华
秦皇岛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弘基诚建置业有限公司
杨保辉
秦皇岛开发区博利泰达商贸有限公司
商志辉、杜丽岩
孙加用、聂玉英
秦皇岛开发区博利泰达商贸有限公司
秦皇岛开发区博利泰达商贸有限公司
商志辉、杜丽岩
孙加用、聂玉英

担保合同号
2013 年昌黎（抵）字 0032 号
04040125-2015 年（昌黎）字 00074 号
2013 年昌黎（抵）字 0008 号
04040125-2013 年昌黎（保）字 0001 号
04040125-2015 年昌黎展期（保）字 0001 号
2014 年昌黎（抵）字 0061 号
04040125-2014 年昌黎（保）字 0064 号
04040125-2014 年昌黎（保）字 0064-1 号
04040125-2014 年昌黎（抵）0013 号
04040125-2014 年昌黎（保）字 0015 号
04040125-2014 年昌黎（保）字 0015-1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1 号
2016 年（德能）007 号
2016 年（德能）008 号
2016 年（德能）009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0 号
2016 年（德能）010 号
2016 年（德能）011 号
2016 年（德能）012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0 号
2016 年（德能）004 号
2016 年（德能）005 号
2016 年（德能）006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05 号
2016 年（德能）002 号
2016 年（德能）001 号
2016 年（德能）003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1 号
2016 年（德能）013 号
2016 年（德能）014 号
2016 年（德能）015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05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0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1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05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0 号
0040400102-2015 年滨海（抵）字 0011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抵）字 0059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抵）字 0059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08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34-1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34-2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抵）字 0059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08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35-1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35-2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2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28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0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1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2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029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2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3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2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0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4 号
0404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5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6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2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7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8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28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31 号
0040400104-2015 年开发（保）字 00103 号
0040400160-2014 年文化（保）字 0010 号
04040160-2014（保）0028-1 号
04040160-2014（保）0028-2 号
0040400160-2014 年文化（保）字 0010 号
0040400160-2014 年文化（保）字 0010 号
04040160-2014（保）0032-1 号
04040160-2014（保）0032-2 号

贷款本金（单位：元）

7,954,429.70

14,832,937.74

20,000,000.00

11,499,132.55

5,087,999.87

29,998,000.00

19,998,000.00

39,998,000.00

37,521,719.00

7,000,000.00

0.00
0.00
0.00
48,000,000.00

21,980,000.00

22,980,000.00

26,996,999.39

25,997,000.00

29,962,479.27

19,989,999.36

19,845,000.00

17,982,900.00

17,000,000.00

15,000,0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 据 中 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河 北 省 分 公 司

（“受让方”，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金泉支行（“转让方”）签署
的《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受让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河间市钢丝绳厂

河间市瀛飞焊条有限公司
河间市通讯电线电缆厂

担保人名称
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华炼化工有限公司、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科龙石墨有限公司、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钢丝绳厂
河间市石棉制品厂
河间市合力造纸厂
河北金桥线缆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2,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4,900,000.00
1,324,648.00
650,575.00
2,550,700.00
1,968,400.00

序号
4
5

6

7
8
9
10
11

借款人名称
邢台橡胶有限公司
河北中兴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广太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汽车贸易总公司
张北众大综合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涿鹿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有限公司
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担保人名称
河北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柴王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广太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全球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占举、张晓峰、崔长福。
涿鹿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有限公司
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本金余额（元）
530,085.19
3,590,000.00
1,900,000.00
2,900,000.00
5,959,751.70
770,000.00
724,765.00
875,600.00
2,500,000.00

注：清单中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的本金余额。至实际还款之日，我公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前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曲经理 联系电话：0311-89863311 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 27 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5年 8月 11日

注：公告清单中仅列式了截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的本金余额。至实际还款之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将依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收取利息。前述债务已全部逾期，债务人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曲经理 联系电话：0311-89863311 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 27 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5年 8月 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河 北 省 分 公 司（“ 受 让 方 ”，原 中 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石 家 庄 办 事 处）与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 行（“ 转 让
方 ”）签 署 的《信 贷 资 产 转 让 协 议》，转
让 方 已 将 其 对 公 告 清 单 所 列 借 款 人 及
其 担 保 人 享 有 的 主 债 权 及 借 款 合 同 、担
保 合 同 、抵 债 协 议 、还 款 协 议 和 其 他 相
关 协 议 项 下 的 全 部 权 利 ，依 法 转 让 给 受
让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
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河北省宏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省国际供销合作总公司

担保人名称
上地兴达（集团）有限公司
吴国红
河北省国际供销合作总公司

本金金额（元）

11,450,000.00

15,000,000.00


